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福建

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能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睿能科技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889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67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0.2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18,534,000.00 元，扣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7,329,603.7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1,204,396.22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全部到位，已经福建华兴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闽华兴所（2017）验字 G-001

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47,120.44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含银行手续费） 7,202.21 

其中：以前年度金额 3,376.11 

本年度金额 3,826.10 



等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39,918.23 

加：累计收到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 2,141.32 

其中：以前年度金额 501.89 

本年度金额 1,639.43 

等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42,059.55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2,059.55 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公司的

募集资金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管理。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分别在汇

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湖东支行、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开设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与上

述银行、保荐机构东吴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

理，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年末余额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715023248013 6,818.2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湖东支行 591902861710919 15,425.9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温泉支行） 699963343 9,168.5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金山支行） 607939911 2,511.1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金山支行） 606151975 8,135.74 

合计  42,059.5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见下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1,853.4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26.10 

募集资金净额 47,120.4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202.2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制造业务募投项目 

针织横机电脑控
制系统生产建设
项目 

无 15,304.94 15,304.94 15,304.94 1,539.77 2,025.10 -13,279.84 13.2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针织设备控制系
统研发中心项目 

无 3,492.14 3,492.14 3,492.14 1,975.78 2,703.27 -788.87 77.4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分销业务募投项目 

电机控制芯片应
用方案开发与推
广项目 

无 14,718.89 14,718.89 14,718.89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智能家居芯片应
用方案开发与推
广项目 

无 8,732.13 8,732.13 8,732.13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工业互联芯片应
用方案开发与推
广项目 

无 2,277.51 2,277.51 2,277.51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无 2,594.83 2,594.83 2,594.83 310.55 2,473.84 -120.99 95.3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47,120.44 47,120.44 47,120.44 3,826.10 7,202.21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① 制造业务募投项目之针织横机电脑控制系统生产建设项目 
因履行项目报批及备案手续，公司针织横机电脑控制系统生产建设项目建设进度有所滞后，
目前处于基础施工阶段。 

② 分销业务募投项目 
公司“分销业务募投项目”的主要实施主体为贝能国际，公司对贝能国际的增资属跨境投
资，截至2018年6月6日，公司方办理完毕相关审批手续。而2018年以来，由于人民币对美
元持续贬值、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IC产品供货紧张等影响IC产品分销业务发展的不确定
性因素增多，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10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暂缓实施
“分销业务募投项目”。为此，公司尚未对该项目投入资金。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分销业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发生了重大变化： 
①根据《2018年全球集成电路产品贸易报告》，虽然2018年度全球半导体市场总销售额较
2017年度增长，但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速不断下降，而2019年1月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为负增
长，预期2019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进入下行周期； 
2018年初迄今持续的中美贸易摩擦对IC产业链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③全球IC设计制造商持续并购整合，半导体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作为连接上游IC设计
制造商和下游电子产品制造商的IC分销商市场竞争加剧，利润空间存在被压缩的可能。 
上述因素的叠加导致了项目的可行性发生了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七、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支付募集资金项目金额为 

527.62 万元，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项自筹资金用于募

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 “闽华兴所（2017）审核字 G-019号”《鉴证

报告》。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概算，针织横机电脑控制

系统生产建设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购置费”估算投资金额为 485.31 万元，因此，

公司决定使用首发募集资金 485.31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2017 年 8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

首发募集资金 485.31 万元置换制造业务募投项目“针织横机电脑控制系统生产

建设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目前，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置换事项。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 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六、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制造业务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为尽快提升公司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力，公司董事会决定在自主研发的

基础上，充分利用公司外部技术力量，通过委托研发、合作研发等方式加快新产

品开发和产品升级速度。2017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之针织设备控制系统研发中心项目实施方式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变更针织设备控制系统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方式，即由公

司单一自主研发的实施方式变更为公司自主研发、委托研发和合作研发等相结合

的实施方式。公司仅变更针织设备控制系统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方式，该项目原

计划投资金额和研发内容不变，未涉及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二）分销业务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2017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分销业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变更分销业

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即由全资子公司贝能国际单一主体实施变更为

全资子公司贝能国际和全资子公司福建贝能共同实施；实施地点由贝能国际的注



册和经营所在地中国香港变更为贝能国际和福建贝能的注册和经营所在地中国

香港和福建福州。因应公司分销业务组织架构的调整，公司变更分销业务募投项

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但分销业务募投项目的原计划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不

变，未涉及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根据上述变更，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7年 12月 18日召开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使用首发募集资

金对全资子公司贝能国际和福建贝能分别增资用于实施分销业务募投项目，以及

同意全资子公司贝能国际和福建贝能分别在招商银行离岸金融中心和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公司对贝能国际的增资属跨境投资，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并结合贝能

国际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实际情况，公司于 2018年 3月 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新增设立募集资

金专户，以及同意全资子公司贝能国际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

设募集资金专户，同时不在原定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离岸金融中心开设募集

资金专户。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贝能国际、福建贝能已分别与保荐机构、募集资

金专户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鉴于 201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贬值、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IC产品供

货紧张等影响 IC 产品分销业务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暂缓实施“分销业务募投项

目”。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三个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尚未存入募集资金，

该专户余额为 0元。 

七、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7年 8月 10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17年 8月 28日

召开的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暂时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其授权期限已届满。为进一步提升公司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

司于 2018年 7月 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18年 8月 16日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 40,000万元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该投资额度在上述投资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购买结构性存款的相关文件，购买其发

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取得理

财产品收益 1,861.93 万元，到期赎回的本金和理财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八、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2017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

资子公司福建海睿达科技有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和《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福建海睿达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首发募集资金 15,304.94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福建海睿达增资

用于实施制造业务募投项目“针织横机电脑控制系统生产建设项目”。目前已完

成上述增资事项以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且已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

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睿能科技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 

 

（以下无正文） 

 



(此り〔元正文,力 《末異旺券股倫有限公司美千福建容能科技股分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資金存放 L7実 防:使用情況的青項核査意見》之釜字需章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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